第五章 服务要求
乙方接受甲方委托，为甲方提供如下社保代理服务：（人数45人）
1、代办甲方工作人员的社会保险缴纳申请手续；
2、代缴社会保险（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
3、办理每月增减员及劳动员工各项社保待遇的申请；
4、协助办理女职工生育保险待遇手续及生育津贴的领取；
5、协助甲方工伤事故申报、理赔手续办理；    
6、为企业提供社保知识的咨询服务；    
7、办理劳动用工备案，社保基数申报；
8、办理同城社保转移；
9、如存在有试用期间不符合录用条件或存在严重失职等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的职工协助甲方办理解除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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